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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
開
創
四
十
勲
年
選
辦
唐
山
油
糖
茶
米
家
菓
海
味
絲
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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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等
貨
色
無
不
俱
偏
至
其
貨
色
之
鮮
明
久
蒙
贊
羨
各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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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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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計
價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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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
幷
接
理
香
港
源
隆
棧
各
客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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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両
快
捷
妥
客
玄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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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生
意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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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購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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棲 
一 座
現
已 

遷
至
該 *
買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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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賣
千
五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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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號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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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百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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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干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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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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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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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子
香
鹼
送
禮
等
物
各
樣
俱
全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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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顧
請
照"
列
鬥
牌
寄
來
定
必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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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上

本
書
信
局
與
香
港
容
記
棧
通
融
期
理 

播
滙
香
邑
名
都
金
銀
書
信
快
捷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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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疑
賜
顧
仰
祈
留
意 
向
理 *
心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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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自
由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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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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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
者
本
电
堂
於
四
月
一
號
代
錦
卜
礒
公
堂
批
發
之
捐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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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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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分
堂
樂
助 «
來
深 e
可
嘉
仰
未
牌
傲
交
有
無
論
所
捐
多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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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捐
部
捐
款*
岡
作
清
手 @
以
舒
錦
卜
碌
公
堂 *
費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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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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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當
設
遠
近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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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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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蒙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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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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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本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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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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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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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賞
購
楫
殺"
正
兇
事
茲
據
保
安
局
投
幽
訴
稱
八
月
叶
九
號 

朝
僑
胞
蘇
夜
森
被
日
本
人
鎗
傷
醞
命
兇
手"
逃 
一 案
本
會
館
開 

畲
討
論
查
蘇
夜
森
筑
良
民
小
販
無
辜
被
害
理
合
代
向
警38

呈
請 

追
兇
用
懸
賞
購
楫
倘
我
中
西
人
等
能
值
獲
此
案
正
兇
交
法
廷
審 

明
定
罪
本
會
館
即
賞
花
紅
銀
一
一
百
大

1C 所
賞
是
實
决
小
食
言

中
華
民
阈
十
賣
年 
九
月

日

雲
埠
中
準
會
曲
啓

▼
。▲
請
看
澳
洲
皇
后
之
優
待
搭
客 

啓
責
同
人
等
昨
乘
澳
洲
皇
后
輪
船
由
香
港
赴
雲
高
華
均
沿
途
荷 

蒙該船正
副
船
主
加
意
優
待
比
之
別
船
確
有
天
淵
之
隔
且
遇
該 

船通事
即
前
在
太
平
洋
提
督
輪
船
之
陳
迪
祥
君
對
於
搭
客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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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心
招
呼
事
事
週
到
眞
令
仝
人
等
感
不
龍
忘
仝
人
等
無
以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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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
綴
數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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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報
端
以
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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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船
之
T-二
特
色
列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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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僑
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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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
亜
希
望

詩
丕
亞
公
司
备
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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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該
船
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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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僑
物
之
來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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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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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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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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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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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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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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闢
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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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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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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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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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汗
那
格
巡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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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局
触
平
嫌
房
。，於
半
夜
之
間
。
房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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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鬼
爲
厲
。，曾
因
追
查
該
房
之
來
歷
。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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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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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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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縊
於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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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後
即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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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現
小
警
員.

出
試
驗
之
法
。，凡
遇
有
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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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監
者
。。必*<該

房
。
待
事
半
夜
必
然
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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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而
供
認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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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
人
竊
得
鏢
仔
藏
於
別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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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肯
承
認 
"
置
之
於
第=
一
房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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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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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偸
竊
罪 
並
相
藏
縹
之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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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皆
然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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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金
鶴
鑲
嘗
之
妙
術 
由
德
京
通
訊" 

德
國
柏+
婁
七
加
烟
做
、
有
一 
少
年
工
人
。
其 

脇
甘
係
用
金
及
鍚
續
鼠
鶴 
緣
讀
工
人
於
數
年 

前 
由
屋
頂
失
足
趺
下 
舁
人
醫
院
調
理 
醫 

生
驗
其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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脇
骨
除
出
一
條 
其
餘
婚
斷
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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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顱
破
裂 
乃
以
金
及
餵
鑲
補
四
脇
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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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

骨 
耗
去
光
陰
二
单
六
個
月
之
久 
始
完
全
鑲 

好 
離
院
後
入
烟
廠
作
工 
與
未
經
過
傷
殘
之 

人
無
異 
以
現
時
金
價
之
昂
優 
計
貝
頤
骨
及 

脇
骨
之
金 
可
稱
小
富
翁
云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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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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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
長
被
人
謀
刺
之
傳
聞 
柏
林
電 

據
本
京
接
到
莫
斯
科
消
息
稱
一
俄
蘇
維
埃
陲 

壇
總
氏
特
羅
斯
基 
被
人
抛
擲
炸
彈
於 
人
自
由 

車
上 
一 幷
用
槍
蠹
特
擊
數
响 
惟
氏
未
受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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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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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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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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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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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考
到
埠
開
行
返
港
荷
蒙
沙
市
加
寸 

致
公
堂
仝
人
暨
到
親
友
連
日
設
筵
餞
別
並
惠
賜 

厚
既
隆
情
高 ®
感
激
靡
涯
匆
匆
握
別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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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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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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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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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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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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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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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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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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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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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年
九
1

二
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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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如
此
飴
自
按
押
事
情
者
而
於
交
易
前
到
來
聯 

益
公
司
報
明
以
免
後
論
倘
到
期
不
報
是
爲
自
懐 

一 千
九
百
二
十
二
年 
九
月 
十
三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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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笠a#

市
足
埠
萬
生
公
司
有
屋
宇
連
地
出
賣 

坐
在 - 
胃
角
幀
屋
兩
層
N

二
K

闊
五
十
尺
長
」 

百
尺
亦
與 *
商
店
宙
連
最
合
僑
胞
做
5

意
及
偏 

門
業
如
有
欲
買
者
請
速
前
來
面
議
勿
失
時
機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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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干
九
百
廿
二
年 
九
月 
吉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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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足
埠
萬
生
公
司
披
露

加
屬
新
聞 

◎
周
総
領
事
關
心
華
童
學
務 

坎
京
函
。
維
埠
各
學
校
近
來
排
斥
華
僑
子
弟

0a 

不
准
與
白
人
同
班
授
課
」
事
：
昨
經
西
報
登
載 

後
爲
周
總
領
事
所
悉
。，曾
往
晤
外
務
次
長
樸
普 

爵
土 
面
申
抗
議
。"
並
謂
關
於
文
化
敎
育
事
業
。 

一
槪
宜
取
同
等
主
義 
不
慮
冬
取
區
別
等
語
。樸 

普
来
長
允
和
函
致
讀
埠
市
長
1

請
箕
鄭
重
考
量 

@
藜
雯
里
分
校
事
四
誌 

城
埠
函 
0

學
務
部
現
将
新
設
準
學
校
分
別
華
童 

宗
旨
說
明 
十
四
日
聽
候
罷
課
華
童
囘
校
肄
業 

聞
麻
持
宗
旨 
凡
外
國
童
子 
操
英
語
不
能
了
當 

者
當
與
善
操
英
語
之
學
童
分
校
就
課
非
有@
 

界
之
分
一
均
時
各
薄
童
尙
不
尤
囘
校
肆
業 
就 

定
將
新
設
之
校
抛
棄
且.厶
本
而
學
董 
己
减
除 

辨
別
球
童 Z
 意
兄 
所
堅
持
者
乃
現
時
所
决
議 

之
案
而
己 
據
報
本
市
華
童
就
業
書
約
有
二
百 

名
，另
冃
二
十
門
善
操

-%
語
■
可
與
白
童
同
校 

"
未
能
操
英
語
老
另
設
一
校
，
至
此
例
之
設 

對
於
日
童
及
他
國
之
童
產
及
在
內
與
否-
尙
未 

甭
悉 
又
據
學
董
稱 
現
下
所
議
定
之
計
畫 

華
讚
之
父
母 
欲
再
行
反
抗 
則
無
所
措
施 

以
爲
前
途
障
碍-
蓋
學
務
中
人
丫
以
爲
竟
爾
分 

別
華
童 
則
予
華
童
之
父
母
以
非
議
大
題 
飾 

詞
非
以
種
界
辨
別
。而
乃
英
文
學
識
判
別 
則 

無
可
置
議
云 
今
望
華
人
明
白
此
新
宗
旨
一 
速 

令
其
子
囘
校
就
課
一
倘
不
復
囘
、
學
務
部
槪
置 

不
理 
亦
不
以
此
爲
慮 
此
饭
若
堅
持
不
返 

則
將
此
閉
歇
石
又
曲
學
務
部
於
三
二
晚
集
議 

。提
出
反
對
分
開
華
童
函
件
數
封 
其
一
乃
華 

美
以
美
敎
會
牧
師
關
耀
南
投
函
。其一 
乃
長
老 

會
梁
梅
筋
一
又
有
華
；、黃
佐
聲
稱
其
女
乃
於
一 

八
九
一
年
在
域
埠
出
世 
曾
未
有
片
刻
離
該
埠 

"
則
與
英
藉
人
無
異
。不®
 歧
視
云
一一 

■
繊■
印
刷
，丄
人
罷
丄 
滿
地
可
電 
境
內
印 

字
聯
會
報
吿
九
内
十
五
日
即(■
拜
五
日)
本 

率
按
日
出
刊
之
報
紙 

一 致
罷
丄 
印
刷
會
與 

各
報
館
曾
訂
也
年
合
釣 
現
己
期
滿 
要
求
增
加 

工
金
一
每
星
期
加
薪
六
元
，
磨
工
時
間
由
四
十 

八
点
减
至
四
十
四
點 
各
報
館
未
尤
所
讀
云 

■
■
■
汽
毬
破
壊 
弍
璋
消
息
。
星
期
弍
晚
在 

*
市
博
覽
曾
內
有
一
汽
毬
。
當
升
騰
空
際
C

竟 

於
十
点
四
十
五
分
鐘
時 
牽
及
麥
済
楼
街
之
卑 

静
電
局"
富
時
弍?
才
電
力
二
槪
熄
滅
。約 

有
三
分
鐘
之
久
一
扶
李
沙
河
之
電
力 
亦
煌
滅 

五
分
鐘
云

各
國
新
聞

一
而
希
人
區
欄 
亦
遭
警
、共
斃
人
民
二
百
名
一 

万
土
專
未
正
式
佔
據
該
城
時
一
，，各
處
己
標
貼 

一
吿
示
謂
如
有
謀
殺
耶
敎
徒
者
處
以
死
罪

<>.1 

一
及
後
死
罪
二
字
竟
改
爲
懲
責
云
。。

本
埠
新 
間 

一0
。0
訓
示
箴
方
智
被
控 
西
童
滑
頓
氏
一 
在 

一
本
市
火
輪
或
定
基
學
校
肄
業 
該
校
敎
員
訓 

一
承
各
學
童*

槍
法
、滑
氏
于
前
數
月
在
校
內 

一
之
七
疊
習
燒
槍
一
誕
槍«
 失
其
所
用 
彈
壳 

.從
槍
神
轟
射
一
矗
傷
讀
童
之
眼 
現
下
目
己
失 

"明 
滑
氏
之
父
將
譲
校
校
長
一
及
學
務
部
另
董 

等
控
之
干
案•
控
0

訓
誨
不
艮
一
並
軌
令
賭
欺 

0■◎
第
段
售
植
物
行
情 
本
市
發
行
商
店 

一
年
早
獗
吿
，香
瓜
毎
看
銀
二
元
七
毛
五
至
一 

元
二
不
五"
滔
奇
葡
提
子
二
十
磅
庄 
毎
笠
價 

碾
三
元
七
毛

11:

打
市
卡
笠
書
"
毎
嘲.
二
十 

一看元 
黄
粟
窺
打
三
毛
石
仙 
靑
板
毎
萌 
寸
仙 

0
嘉 W
葱
頭
母
包
二
元 
/
五
碗
菓
每
箱
一一二兀 

$
(
元
一
毛
云

@■◎
遗
下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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